关于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材料审核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，有关项目负责人：
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工作的通知》，自即日起，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申请结项时，除按原有规定提交相关结项材料外，还必须再提交2份文献查重报告单（提交报告首页纸质版和全文电子版，其中原件1份上报，复印件学校存档），由项目负责人和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签字盖章后一同报送。
一、关于CNKI检测报告单的说明
1.查重检测报告单必须用中国知网（CNKI）的，提交其他报告单无效。
2.项目主持人所提供的CNKI检测报告的纸质版必须有检测单位检索人的签字和单位盖章。
3.查重要求分以下几种情况：
（1）专著结题的，专著书稿要查重，其中涉及到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论文的，都要做好引用注释。已发表的阶段性论文成果无需查重。
（2）系列论文结题的，已发表的论文无需查重。未发表的要查重、提交。 
（3）研究报告结题的，需要查重。其中涉及到课题组成员和自己论文的，都要做好引用注释。
（4）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，必须出具CNKI的检测报告。重复率不得高于15%。
查重时，注意把课题组成员都列入作者，这样“去除作者已发表文献复制比”才相对准确。此外、总复制比、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和去除作者已发表文献复制比都是一个参考，只要作者确认没有引注问题就可以上报。 
二、提交结项材料注意事项：
1.请下载新版、对应的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填写。2015年（含）以前的项目不设间接费，2016年以后项目设间接费，所填写的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有所不同。
2.报送结项材料要求：
（1）2份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（其中学校存档1份）， A4纸，左侧装订。注意表中有财务处经费决算签章和审计处签章要办好。课题组成员应与申报书一致，如有成员变化应在年度检查时办理重要事项变更手续。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一般不得变更。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中所有填写的日期为报送社科处的日期，社科处受理后审核提交至省社科规划办的日期控制在10天以内。同时发送word电子件。
（2）到财务处打印经费明细1份，每页均盖财务章，再复印1份，分别装订在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末尾。特别注意：经费决算中不能出现成果版面费，课题负责人和成员的酬金不能在劳务费中开支。如已产生上述开支必须向财务处申请办理调账。
（3）5套胶装好的最终成果：专著打印稿，或论文复印件（含封面目录正文），或研究报告打印稿（后附已发表阶段性论文复印件作为成果支撑，如有采纳证明可附在研究报告后面）。最终成果要求隐匿姓名和单位。论文复印后应手工涂掉必须隐匿的相关信息。打印稿封面格式参考见附件。
（4）2份最终成果简介（A3纸型，中缝装订，格式与内容按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表中提示，标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简介（居中）；相关基本信息左顶格，分行排列：项目批准号、项目名称、最终成果名称、课题组主要成员、是否出版，如出版，应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。正文各段；最后在右下角注明项目负责人：（手写签字），填写时间： 年月日）
（5）2张光盘，内有最终成果及最终成果简介电子件（均word格式）。
（6）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，须提交1份博士论文（报告）的word电子版，同时提交7份书面材料（其中5份给鉴定专家），说明结项成果与原论文（报告）的区别和联系,以及在内容、观点、结构、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进与提高。
（7）项目主持人所带的博士、硕士论文不能放在结题材料中（课题组成员除外）。
（三）审核验收要求：
单位认真审核结项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规范性，审核成果有无政治导向问题，审核获奖情况和转摘、引用情况是否属实。重点如下： 
1. 阶段性研究成果。逐项核实课题组主要阶段性成果，不能填写立项之前发表的成果或与项目研究主题无直接联系的成果；审核成果名称、发表刊物、刊物期数或作者署名情况；非课题组成员的成果不能列入。
2. 最终成果的形式和内容。重点审查成果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预期研究目标，引文、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否规范。必须利用查重软件进行检测，对存在引用其他成果却未按规范标注的，必须退回修改。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，审查结项成果是否在原文基础上有实质性修改，是否提供了二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纸质说明以及原论文（报告）电子版文件。
3．经费决算情况。对于决算与预算严重不符、支出违反规定、经费用途与项目研究无关，以及未提交财务明细账的，要求项目负责人整改并重新填报。
4. 单位审核意见。重点填写上述3条内容的审核情况。
请各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、结题工作，珍惜学术荣誉，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，做好成果宣传推介工作，及时把好的阶段成果，向全国社科规划办网站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等专刊专栏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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